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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公益信託與財團法人之比較及現況 

在信託法公布後，個人或法人欲提供其私有財產從事公益活動，

除可利用民法上之「財團法人」制度外，尚可以設立「公益信託」之

方式為之。意即，公益信託與財團法人均為從事公益目的而設立，但

二者在法律結構上有所不同，主要在於設立方式，前者係以信託的方

式設立；後者係以法人的方式設立。 

第一節 我國公益信託與財團法人性質之比較 

公益信託之設立相較於財團法人，具有三項便利性：第一，成立

方式簡便：無須受財團法人須取得法人資格之限制；第二，營運經費

節省：無須受財團法人須設專職人員（董事、職員等）及固定事務所

之限制，可使捐贈之財產，儘量用於公益目的；第三，無須受捐贈規

模及存續期間之限制。公益信託法制使得公益活動組織之成立，有更

大之空間，對於公益活動之促進，應有所助益。 

公益信託為「信託法」上之制度，依信託法第六十九條及第七十

條設立，乃設立信託之人（委託人）為實現公益目的而捐助一定之財

產（信託財產），該財產自信託成立之時，即移轉為特定之管理人（受

託人）所有，受託人成為信託財產對外唯一有管理及處分權之人，委

託人依信託行為對受託人雖得有所指示，惟對信託財產並無支配權，

而受託人因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所生之權利義務，亦是直接對受託人

本人發生效力，而不及於委託人或受益人。 

財團法人則為「民法」所擬制，與自然人有同一之人格，其本身

即為財產權（捐贈之財產）之主體，於法令限制內，有享受權利、負

擔義務之能力，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人，於權限範圍內所為行為之

法律效果，係直接歸屬於法人，而法人對於上開之人，因執行職務所

加於他人之損害，亦應與該行為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在財產規模及存續期間上，公益信託設立手續簡便，無捐贈規模

之限制，亦未要求須永續或長期經營，因此營運方式靈活，且因係由

既存之受託人執行事務，相關營運費用得以縮減，捐贈規模僅須供其

實現公益信託目的即為足夠；相較財團法人有最小規模限制，並以永

續經營為原則，且須有充足之經費維持人員及設備之運用，顯有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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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伸縮空間。 

至所從事公益事業之內容方面，財團法人係為具備權利義務之獨

立法人，擁有設備及職員之組織體，任何以事業執行型態之公益活動

皆屬適宜；而公益信託則是由受託人管理、運用信託財產所生之收

益，進行公益目的之行為，故在導入初期，應以運用於財產給付型之

公益事業為主。 

對於公益信託，各該主管機關有許可及一般之監督權，並得依利

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解任及選任新受託人，且得隨時檢查公益

信託事務之處理，並得為必要之處分。公益信託違反設立許可條件、

監督命令或為其他有害公益之行為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撤銷其許

可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其經撤銷者，即為消滅；而財團法人之監督，

主管機關亦得檢查其財產狀況，及其有無違反設立許可條件與其他法

律規定，如有違反捐助章程之行為時，法院得因主管機關、檢察官或

利害關係人之聲請，宣告其行為為無效，其違反法令或章程足以危害

公益或財團法人之利益者，主管機關得請求法院解除其職務，並為其

他必要之處置。 

因公益信託涉及社會公共利益，故當其發生設定當時無法預見之

情形，致信託財產之管理方法不符合信託本來之目的或受益人之利益

時，委託人、其繼承人、受益人或受託人得請求法院為信託管理方法

之變更，主管機關並得在不違反信託本旨範圍內，為信託條款之變

更。至於財團法人則須依民法規定符合一定條件後始得變更其設立之

章程。 

國人習以設立財團法人從事公益活動，惟據報載，財團法人有

其缺失，諸如為節稅之目的而成立財團法人、休眠財團法人等等。

爰比較公益信託與財團法人間之制度、稅制等差異及優劣，使非營

利組織或個人得衡量自身財力與需求選擇以公益信託與財團法人型

態從事公益活動，俾促使公私部門有效整合民間資源，濟助弱勢族

群，，提昇文化、教育、藝術、宗教、學術、慈善、技藝等水準，

使政府社會福利支出有效移轉至私部門，提昇社會福利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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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公益信託與財團法人比較表 

項  目 公益信託 財團法人 

一、目的機能 均為提供一定財產從事社會公益活動，法律上所指示之公益
目的（信託法第六十九條；民法無明文規定必以公益為目的，
但實務上認為多屬公益法人）及社會機能均大致相同。但為
此目的及機能之達成，在法律技術上表現出明顯差異，此係
因為法人制度及信託契約，在法律基本結構上之差異所致。

二、法源依據 信託法 民法 

法人之人格 不具法人之人格：爰無法完全
比照公益法人在稅法上之優
惠(方國輝 p.550) 

公益法人 

三、法律架構 依信託契約將信託財產移轉
至受託人名下，由受託人管理
處分。受託人之權限比財團法
人之董事為大。 

以捐助行為（單獨行為）成立
法人組織，將捐助財產移轉予
財團法人，並選出董事以作為
法人之機構。 

四、主管機關 設立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銀行局)許可。 

採「許可及業務監督主管機
關」與「登記主管機關」分立
二元制，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後，再向法院登記。 

五、設立方式及程序 以信託的方式設定，由受託人
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核
准。 

以法人的方式設立，向目的主
管機關申請核可，並向法院辦
理法人登記，始取得法人資格

六、組織及事務所 由受託人處理一切事務，無須
設置董事、職員及固定主事務
場所 

透過董事會運作執行，須設置
專責人員及固定主事務所。 

七、捐贈規模 大、小金額皆可。 依各主管機關之規定不同，有
最小金額之規模限制(如教育
部規定為 3仟萬現金) 。 

八、適合型態 較適合純粹以金錢（因金錢毋
庸評價）給付為目的之公益事
務，如提供獎學金或獎助金。

較適合直接從事經營事業類
型之公益活動，如圖書館等。

九、資金之運用 得動用本金，或只動用孳息 只得動用孳息，不得動用本金

十、存續期間 依信託契約之約定，較具彈性為確保其永續性，成立後不得
任意解散。 

十一、營運限制 可依信託契約內容動用信託
財產。 

對捐助財產擁有所有權，其管
理運用係依章程辦理，且非經
主管機關許可，不得處分捐助
財產或設定負擔，缺乏運作彈
性。 

十二、營運費用 無須設置專責人員與固定場
所，有助節省營運費用。 

必須支付相當費用，始能維持
運作。 

十三、財產保全 信託法對信託財產之規範力
較強，目前已有法務部、內政
部等八部會訂定公益信託許
可及監督辦法，其性質為依信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多有訂
定財團法人監督準則，其法據
為民法第三十二條，係行政機
關基於職權所定之行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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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公益信託與財團法人比較表 

項  目 公益信託 財團法人 

託法第八十五條訂定之法規
命令。 

性質。 

十四、終了財產之處
分 

信託終了時，信託財產不歸屬
委託人。 

捐贈財產不歸屬捐贈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 我國公益信託與財團法人稅賦之比較 

一、我國公益信託之免稅規定 

由於民間參與公益的動機，不乏出於節稅的觀點，因此稅法上

的規定與安排，對於促進公益信託的設立與發展，具有相當程度的

影響。為鼓勵民間捐資成立公益信託，我國諸多法律中均對公益信

託明定減免，分述如下： 

1. 所得稅：個人、營利事業（遺贈人、受遺贈人、繼承人）提供
財產成立（加入於被繼承人死亡時以成立之）公益信託，以信

託業為受託人，除為其設立目的舉辦事業而必須支付之費用

外，不以任何方式對特定或可得特定之人給予特殊利益，並明

定信託關係解除、終止或消滅時，信託財產移轉於各級政府、

有類似目的之財團法人或公益信託者，受益人享有該信託利益

之權利價值，免納所得稅。（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三、遺產及贈

與稅法第十六條之一） 

2. 所得稅：個人或營利事業捐贈給公益信託，可列報為綜合所得
稅與營利事業所得稅列舉扣除額中之捐贈項目。（所得稅法第

六條之一、第十七條、第三十六條） 

3. 贈與稅：因委託人提供財產成立、捐贈、加入公益信託，受益
人得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不計入贈與總額。（遺產及贈與法

第二十條之一及第十六條之一） 

4. 所得稅：給付予公益信託之收入，及公益信託分配信託利益予
受益人時，免予扣繳；至信託利益實際分配時，再由受益人併

入分配年度（非給付年度）之所得額課稅。（所得稅法第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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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條之一、第三條之四） 

5. 營業稅：受託人因公益信託而標售、義賣、義演之收入，除支
付標售、義賣及義演之必要費用外，全部供作該公益事業之用

者，免徵營業稅，亦不列入受託人之銷售額。（營業稅法第八

條之一） 

6. 房屋稅：受託人因公益信託而取得之房屋，直接供辦理公益活
動使用者，免徵房屋稅。（房屋稅法第十五條） 

 

二、我國財團法人之免稅規定 

依據「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下列規定，除銷售貨物或勞

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 

1. 合於民法規定設立之公益社團或財團之組織。 
2. 除為創設目的而從事之各種活動所支付之必要費用外，無以任
何方式對捐贈人或與其有關係之人，給予變相盈餘分配者。 

3. 章程中明定該機關團體解散後之剩餘財產，歸屬其所在地之地
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者。 

4. 未經營與創設目的無關之業務。 
5. 基金及各項收入除零用金外，均存放於金融機構或購買債券、
銀行承兌匯票、商業本票等風險較低之商品，但由營利事業捐

助之基金，得部分投資於該捐助事業之股票。 

6. 主要捐贈人與其配偶及其三親等以內之親屬，擔任董、監事之
人數，不超過全體董監人數之三分之一。 

7. 與其捐贈人、董監事間無業務上或財務上不正常關係。 
8. 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
他各項收入之 70％。 

9. 財務收支應給予、取得並保存合法之憑證，有完備之會計紀錄
並經主管稽徵機關查核屬實。 

財團法人之財產總額或當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 1億元以上之
機關、團體，除須符合上述規定外，並應委託經財政部核准為稅務代

理人之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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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公益信託與財團法人免稅規定之比較表1 

適用範圍 公益信託 財團法人 

成立、捐贈或加入

時，是否可扣抵20%

個人綜合所得 

可扣抵 20%個人綜合所得。 

受益人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不計入

贈與總額，如係被繼承人死亡時已成

立之公益信託，不計入遺產總額；受

益人免所得稅。 

同左 

遺產稅之減免 

（金錢財產）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六條之一未明

文規定，惟依信託法第七十九條之

「儘量接近原則」，應消滅之公益信

託得繼續存續，耑此，似可解釋為應

予免稅。 

同左 

遺產稅之減免 

（有價證券財產） 

個人繼承之「有價證券」若捐贈為公

益信託財產，則計入遺產稅課稅價額

內。 

個人繼承之「有價證券」

若捐贈為公益法人財

產，則不計入遺產稅課

稅價額內。 

個人、營利事業成

立、捐贈或加入時 

捐贈人可於法定限額內，列報為列舉

扣除額中之捐贈項目，扣減所得額。
同左 

平時產生之收入 受益人免所得稅。 同左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

所得 

全部供作該公益事業之用者，不列入

受託人之銷售額。 
同左 

標售、義演、義賣

之收入 

全部供作該公益事業之用者，免徵營

業稅。 
同左 

                                                 
1 免稅的限制：公益信託之受託人為信託業者，且禁止利益輸送，並有規範信託關係終止時信託
財產之歸屬。財團法人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須占孳息及其他經常性收入之 70％

以上。 
 管理的差異：公益信託管錢的人不管事，具「諮詢委員會」制度，信託資產用途須監察人同意，

受託銀行須定期主管機關報告，故管理嚴格，易達從事公益活動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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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且供辦公室用

之房屋 

因公益信託而取得且直接用於辦理

公益活動使用者，免房屋稅。 
同左 

實際分配利益或公

益給付時 

由受益人併入分配年度之所得額課

稅 

同左 

限制   

管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公益信託無法完全比照公益法人（含財團法人）在稅制方面優惠

措施之原因： 

一、不具法人人格：公益信託在法律上不具備法人之人格，爰不宜全

然比照公益法人在稅法上之優惠。 

二、不等同捐贈行為：公益信託有別於捐贈行為，爰信託財產不宜等

同捐贈財產之處理方視，爰無法完全比照公益法人之稅制優惠措

施(方國輝，民 81，頁 550)。 

 

第三節 我國公益信託之執行現況 

我國現行之法制設計，有關公益活動之推展，有政府社會福利

機關、財團法人及公益信託等三種，惟公益信託之制度，至今仍未

被從事公益活動者廣泛利用，主要係因為民間之公益活動，於信託

法頒布前，多以財團法人制度進行，且民眾對公益信託制度並不熟

悉所致，謹簡介我國公益信託執行現況如下：

一、公益信託案件數及規模 

我國自 91 年起始有公益信託之案件，於 91 年底，公益信託累
計案件數為 3件，信託財產總額為 90,220千元，至 93年 9月底止，
則為 6件、186,920千元。如與 91年底比較，公益信託案件僅成長
3件，信託總額成長 96,700千元或 100.07％，如圖 3-1與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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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我國公益信託執行件數統計

資料來源：中國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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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信託目的別之公益信託案件數及規模 

圖 3-2　 我 國 公 益 信 託 執 行 金 額 統 計

資 料 來 源 ： 中 華 民 國 信 託 業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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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信託公會統計資料顯示，我國 91年底之 3件公益信託案件，
1件為法務信託、2件為內政信託，信託財產金額為分別為 220千元、
90,000千元。而至 93年 9月底止，公益信託累計案件數為 6件，其
分別為法務信託、內政信託與教育信託各 2 件，信託財產金額則分
為 4,415千元、130,499千元及 52,006千元，如圖 3-3與圖 3-4。 

 

 

 

圖3-3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別之公益信託案件統計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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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別之公益信託金額統計

220 4,116 4,415

90,000

130,497 130,499

00

52,006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140,000

年度

金額(千元)

法務

內政

教育

法務 220 4,116 4,415 

內政 90,000 130,497 130,499 

教育 0 0 52,006 

91年底 92年底 93年底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 



 -  - 10

三、我國公益信託個案表列 
表3-3  我國公益信託個案表列 

法令依據 案例 備註 
陳春山法制研究基金 創設時間：90年10月11日。 

委託人：中興大學法律系教授陳春山。

信託財產：十萬元。 
受託人：中華開發銀行。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務部。 
為我國第一宗公益信託案例。 
開啟我國非營利組織多元化發展序幕。

法務公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 

法治斌教授學術基金 92年7月政大法律系法治斌教授逝世
時，其家屬在某教授建議下，將各界致

贈奠儀，成立公益信託，截至93年8月
底，其規模已達三百萬元，其信託利益

係作為公法法學研究及獎學金使用。 
內政業務公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 王長庚社會福利基金 委託人：台塑集團董事長王永慶。 

信託財產：持有現金與股票等市價約六

億元之資產。 

受託人：中央信託局。  

信託目的：提供不特定之原住民與弱勢

族群或團體等經費補助。 

目前國內私部門額度最大之公益信託。

體育業務公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 － － 
消費者保護公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 － － 
文化公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 中國信託曾協理清傳 首宗宗教公益信託。 
銀行相關業務公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 － － 
教育公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 陳榮裕獎助學金公益

信託 
委託人：陳榮裕。 
信託資產：五十萬元。 
受託人：華南商業銀行。 
信託目的：為台中縣脊髓損傷者協會設

立子女獎助學金。 
 公益信託崇貿環保節

能教育基金獎學金 
委託人：崇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託資產：六十萬元。 
受託人：華南商業銀行。 
信託目的：大專院校電機電子學生舉辦

獎助學金。 
該公益信託主要從事之公益活動如下：

一、以增進本國教育水準為目的，邀集

產、官、學界舉辦技術研討會，並開放

社會大眾免費報名參加。 
二、以增進本國教育水準為目的，舉辦

學術論文徵文或設計活動，並開放社會

大眾免費報名參加。 
三、以增進本國教育水準為目的，規劃

獎助學金。 
四、以增進本國教育水準為目的，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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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劃發表或宣導活動。 
五、其他以增進本國教育水準為目的舉

辦之公益活動。 
網址：http://www.sg.com.tw 

  媚登峯董事長莊雅清表示，「媚登峯文

教公益信託」將提供500萬研究經費作
為公益回饋，應用於肥胖醫學研究、建

立專業減重資訊平台、以及北醫在學生

減重研究獎助學金，希望把「健康減

重」、「科學瘦身」的觀念傳遞給社會大

眾。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